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停牌股票估值方法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文），并参

照《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参考方法》”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自2008年9月起，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

组提供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对所管理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1日起，本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渤海租赁

(证券代码：000415)” 、“双良节能(证券代码：600481)” 、“信邦制药(证券代码：002390)” 和“华润双鹤

(证券代码：600062)”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

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xcfunds.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咨询有

关信息。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日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2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4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诚月月

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

的 起 始 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暂停定 期定额 投 资 起 始

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暂停申 购

、

赎回

、

转换 转

入

、

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

《

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诚

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信

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通过

每月定期自动赎回基金份额的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定期支付

现金

。

为保证本基金定期支付的平稳运作

，

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

定期支付基准日

（

即

，

2015

年

4

月

8

日

）

及定期支付基准日下一工

作日

（

即

，

2015

年

4

月

9

日

）

两天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转换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2015年4月10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月月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

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 本基金通过每月定期自动赎回基金份额的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定期支付现金。

定期支付不等同于分红。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基

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3)�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www.xcfunds.com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

*ST

民和 公告编号：

2015-017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15年4

月2日停牌一天，于2015年4月3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交易自2015年4月3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由“*ST民和” 变更为“民和股份” ，股票代码不变，仍为

“002234”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因 2012年、2013年连续二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4年4月22日起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三、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在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力争

尽快消除退市风险。 具体措施如下：

1、保持生产经营稳定

2014年公司保持了对种鸡饲养孵化和肉鸡屠宰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投入，

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内部管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报告期，公司鸡苗业务收入

469,335,193.34元，同比增加46.65%，鸡苗成本350,936,761.85元，同比下降

15.52%；鸡苗毛利率25.23%，比上年增加55.03%。

由于鸡苗价格上升，且公司报告期内适时加大了鸡苗产量，公司鸡苗业务

一举扭亏为盈，带动公司整体扭亏。

2、精细化管理、节约成本

2014年开展精细化管理，公司各部门与生产单位功能进一步优化，成本控

制更加严格。 提高产品品质和饲养成绩，完善环境控制和管理配套技术；降低

大宗物资采购成本和管理费用， 报告期公司大宗采购物资豆粕采购均价同比

下降10.55%， 节省了生产成本； 报告期通过成本控制， 公司管理费用下降了

16.50%。

3、新产品开发与销售

2014年公司加快了水溶肥“新壮态” 产品的推广销售及经销网络建设，目

前， 水溶肥产品已在全国多个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大的区域开展实验示范并

建立销售网络。作为公司产业链向下延伸的重要环节，公司总部给予生物科技

强大的人力和资源支持， 推动其早日为公司做出贡献， 目前效益已经初步显

现。

四、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于 2015�年3月25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山东民和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5】第15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收悉。在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组织人员对

《问询函》提出的相关问题逐一进行落实，对年报《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2014年度，你公司雏鸡收入毛利率为25.23%，较上年增长55.03%。请结

合鸡苗价格走势、主要原材料价格情况，从收入和成本角度，分析测算雏鸡毛

利率大幅上涨的原因。

答复：

一、2013年和2014年鸡苗价格走势：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2014年度鸡苗价格较2013年度有大幅增长， 是鸡苗

毛利率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分析：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采购单价变动

比例

单价

(

元

/

吨

)

占采购总额比例 单价

(

元

/

吨

)

占采购总额比例

1.

玉米

2398 24.00% 2395 29.86% 0.13%

2.

豆粕

3664 10.76% 4096 12.60% -10.55%

3.

小麦

2703 1.81% 2638 1.42% 2.46%

4.

鱼粉

8929 1.79% 9094 1.92% -1.81%

5.

大豆

4338 1.55% 4698 1.90% -7.66%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2014年度主要原材料价格较2013年度有所下降，对

成本降低产生一定影响。

三、鸡苗成本构成分析：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原材料

180,998,318.47 202,030,703.92 -10.41%

人工成本

69,751,065.80 68,009,323.50 2.56%

燃料动力

12,351,895.19 13,253,827.50 -6.81%

折旧摊销

68,048,427.09 112,807,588.84 -39.68%

制造费用

19,787,055.30 19,309,187.48 2.47%

合计

350,936,761.85 415,410,631.24 -15.52%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折旧摊销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2013年度鸡苗价格大

幅低于成本，计提了种鸡跌价准备，种鸡账面价值减少，从而导致2014年度种

鸡折旧摊销额减少，鸡苗成本下降。

综上所述，由于养殖业市场复苏，鸡苗价格大幅上涨及上年计提了存货跌

价准备使鸡苗成本下降是2014年度鸡苗毛利率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2、2014年度，你公司生物有机肥收入为2,837.46万元，毛利率为63.67%，

分别较上年增长215.17%和20.99%。 请说明有机肥项目建设进展、相关产品销

售情况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答复：

项目建设：公司2012年实施沼液提纯浓缩项目，以全资子公司山东民和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承担建设实施沼液提纯浓缩项目， 该项目在畜禽粪便

发电的基础上，利用发酵产生的沼液，通过纳米膜提纯和浓缩技术，生产纯有

机液体营养肥料。项目一期可年产有机液体营养肥料1万吨，主要用于果树、蔬

菜、花卉、烟草、甘蔗等高端经济作物。 项目于2013年峻工验收，2013年10月8

日收到由农业部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颁发的关于公司“新壮

态” 水溶肥的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为：农肥（2013）临字7252号。 2014年正

式投入生产。

销售情况：2014年生物有机肥收入为2,837.46万元，毛利率为63.67%，其

中有机水溶肥料销售量331.93吨，销售额1655.02万元，产品毛利率81.26%。水

溶肥系列产品已在广东、广西、海南、云南、湖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和地区开

展实验示范并建立销售网络，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产品知名度逐渐提升。

风险：有机水溶肥料尚处于市场开发阶段，产品定位高端市场，前期开发

市场宣传费用投入较大，存在短期内销量难以大幅增长的风险。

3、2014年度，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3,961.80万元，占净利润

的63.2%，其中新增父母代种禽补助2,685万元。 请说明上述政府补助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就政府补助会计

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1）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扶持家禽业稳定发展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3】58号）和蓬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家禽业稳定发

展的通知》（蓬政办发【2013】第26号）文件精神，蓬莱市财政局下发《关于

下达父母代种禽补助资金的通知》（蓬财农指【2014】49号）和《关于下达父

母代种禽补助资金的通知》（蓬财农指【2014】58号），以2013年3月31日存

栏数为准，市财政按照每只种禽8元标准，对父母代种禽给予补贴1785万元。公

司分别于2014年5月30日和2014年6月20日收到父母代种禽补助750万元和

1035万元。

鉴于2013年3月31日存栏种鸡在2014年2月28日前已全部淘汰出栏，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该笔父母代种禽补助全部计入2014

年当期损益。

（2） 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扶持家禽业稳定发展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3】58号）和蓬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家禽业稳定发

展的通知》（蓬政办发【2014】第32号）文件精神，蓬莱市财政局下发《关于

下达父母代种禽补助资金的通知》（蓬财农指【2014】61号），以2014年3月

31日存栏数为准，市财政按照每只种禽8元标准，对父母代种禽给予补贴1792

万元。 补贴资金计划分两笔拨付，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收到第一笔父母代种

禽补助900万元。

鉴于2014年3月31日存栏种鸡在2015年2月28日前已全部淘汰出栏，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按照先淘汰种鸡先分配原则将该笔

父母代种禽补助计入2014年当期损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政府补助情况出具了《关

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政府补助专项核查说明》：经核查，民

和牧业2014年度收到政府补助二十六项，合计金额58,137,988.93元，其中计

入当期营业外收入金额37,915,988.93元，计入递延收益金额20,222,000.00

元。以前年度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摊销计入营业外收入710,000.00元，

以前年度收到2014年完成验收计入营业外收入810,000.00元，2014年度合计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39,617,988.93元。 政府补助的账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规定。

4、2014年1月， 你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亿元购买银行理财结构性存

款，请说明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及资金后续回收情况。

答复：

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购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D-1� 款” 共计3亿元，期限

为365天。根据合同条款，该结构性存款属于一项混合工具，其中包含了以美元

LIBOR利率为变量的嵌入衍生工具，以及以固定利率为基础的主合同。嵌入衍

生工具的经济特征不与主合同紧密相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主合同以固定利率为基础，且为保本保收益。 因此将该

笔业务报表列报作为其他流动资产。

2014年12月31日，以所约定的利率计算主合同的应收利息；根据权责发

生制原则， 公司按2014年度实际存款天数计算的利息14,095,890.41元计入

2014年当期损益，剩余利息1,112,442.92元计入2015年度损益。

因该笔结构性存款按协议约定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 在期间内不能随

时用于支付，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中规定的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因此公司将支付本金3亿元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在现金

流量表的“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导致2014年度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3,326,630.05元，若扣除该笔业务的影响，本公司

2014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6,673,369.95元。

公司已于2015年1月22日收回本金3亿元，利息15,208,333.33元。 本金和

利息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五、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规定“13.2.10上市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本规则13.2.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

规定情形已消除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 （2015）第

BJ05-021号），根据审计结果，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1,192,190,833.36元；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86,417,

366.1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688,055.10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及公司2014年度经营情况，公司符合

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它风险警示的情形。

2015年3月1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申请

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六、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根据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15年4月2日停牌一天，于2015年4月3日开市起

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由“*ST民和”变

更为“民和股份” ，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234”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

由“5%”变为“10%” 。

七、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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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本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885,779,868.88 7,519,711,952.57 -8.43

营业利润

281,283,087.67 278,636,175.64 0.95

利润总额

329,678,270.77 289,059,004.96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1,298,858.25 237,133,029.58 18.62

基本每股收益

0.47 0.40 1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00 10.76

增长

0.2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9,789,062,972.17 8,386,613,284.67 1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370,871,325.98 2,305,504,736.96 46.21

股本

686,566,000.00 586,566,000.00 1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4.91 3.93 24.9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业务承接额为104.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0.39%；公司为成本加成计价模式，故营业总收入受原材料钢材价格下跌的影响较上年同

期减少8.4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8.62%。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6.21%，主要是因为公

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影响。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